
的约束力不断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已经在逐步从结果性的事

后监管向过程性的事前事中监管转变。保险公司防范风险的

意识也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公司树立了偿付能力管理的

正确理念，推动了保险行业经营方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完善保险保证基金管理制度，夯实风险屏障。

2006 年 2 月 24 日，保险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保监会聘请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保障基金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并发布了保险保障基金的第一份年度报告。2006 年末，保险

保障基金余额已达到 80 亿元，为保障基金充分发挥风险防

范的屏障作用夯实了基础。

（三）创新管理思路，填补监管空白。2006 年，保监会

建立了保险机构财务负责人季度例会制度。通过季度例会，

加强对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财务人员的监管法规和

专业技能的指导和培训；介绍和交流国外和业内同行先进的

财务管理经验；对保险公司会计核算行为进行规范，强化财

务管理的职能和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的水平。为加强对保险集团的财务监管，保监会制发了《关

于加强对保险机构所属境内非保险类经济实体和境外保险机

构财务监管若干事项的通知》，建立了保险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的日常监管机制，填补了长期以来对保险集团内非保险和

境外机构的监管空白，为对保险集团实施并表监管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四）积极参与政策协调，全面配合反洗钱工作。2006

年，在财税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保险税收政策协调工作全面

展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保监会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反洗钱

法》的立法工作和我国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的申请工作，随

着《反洗钱法》的发布和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保险

业反洗钱工作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会计部供稿

  祝春光执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基 金 财务会计工作
2006 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会计工作围

绕社保基金会中心任务，积极落实资金来源，强化资金管

理，健全规章制度，扎实做好会计工作，稳步开展资产托管

业务，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有效促进了资产运营能力和基

金收益的提高。

一、壮大基金规模，提高收益水平

2006 年，除财政拨款和彩票公益金外，社保基金会申请

的国有股减持改转持政策的获批，社保基金收益率的大幅度

提高，都对加快基金增长速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经国

务院批准，社保基金会于2006 年 12 月开始受托管理天津等

9 个试点省份的个人账户基金，社保基金会的管理范围进一

步拓宽，基金规模进一步壮大。

至2006 年 12 月 31 日，基金资产总额按市值计算为

3 267.9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 133.81亿元，增幅53.13% 。

基金经营收益额（已实现收益加浮动盈亏变动额）619.79

亿元，经营收益率 29.01% ，分别是上年同期的 8.71 倍和

6.97 倍。

二、积极筹集资金，强化资金管理

（一）及时落实国有股减持改转持政策。根据国务院批

准的《财政部关于境外国有股减持改转持有关问题的请示》，

社保基金会与香港交易所、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等方面经过多轮洽谈协商，于2006 年3

月成功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全国社保基金证券账

户，建立了转持股份转入证券账户的规定流程，保证了转持

股份及时、安全转入全国社保基金。

（二）积极落实财政拨入资金，挨户催缴上市企业欠缴

的国有股减持资金，争取各项资金及时足额拨入。2006 年，

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彩票公益金和国有股减持、转持在

内的中央财政净拨入资金为 574.23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345.52 亿元，增幅 151.07%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中

央财政净拨入社保基金资金2 341.58亿元。

（三）落实个人账户基金资金。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做

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有关政策，经国务院批

准，2006 年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了个人账户基金，并与天津

等9 个试点省份签署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合同》，明确了受托管理的原

则、投资运营要求和收益分配政策等。根据相关规定和签署

的合同，及时与相关省份落实个人账户资金的划入事项。截

至2006 年 12 月 31 日，划人个人账户基金资金45.52 亿元。

（四）积极采取措施规避汇率风险。面对人民币升值趋

势和基金外汇资产日益增多的情况，社保基金会积极向国家

外汇管理局申请规避汇率风险的政策，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

局的支持，获得了结购汇双向通道政策和8 亿美元的结汇额

度，通过结汇减少汇兑损失 1.56 亿元，增强了应对规避汇

率风险的主动性。

（五）努力提高资金收益水平。一是跟踪央行货币政策

调整和银行资金需求，积极开展与银行协商利率的协议存

款，提高资金收益水平。二是动态监控委托投资组合的短期

资金使用，按日监控现金头寸变动，在满足投资需要的前提

下，尽可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抓住市场时机，开展无

风险套利，博取超额收益。

三、健全规章制度，做好会计工作

（一）针对基金境外委托投资新业务，在认真比较研究

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内会计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制发了《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委托投资会计核算规则》，对境外委托

投资会计业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管理

人和托管行遵照执行，保证了基金境外投资业务的顺利开

展。

（二）根据协议存款等定期类存款业务特点及管理要求，

结合近年来的实践，制定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定期存款管

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包括协议存款在内的定期类存款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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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则、部门职责、决策流程和监督检查机制等，以保证存

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三）对2001 年印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银行账户管

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基金银行账

户管理工作，为资金安全管理提供了基础保证。

（四）继续完善业务工作流程。在以前年度建立的 18 项

基金财务、会计和托管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针对 2006 年度

出现的新业务、新情况，及时制定了外汇结汇、转持股票划

入与出售、退税等新业务流程；修订了存款对账、银行上门

服务、存款资金变动确认、账务处理等业务流程；修改补充

了出纳、会计核算手册，有效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化、程

序化，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工作。

（五）积极推进财务信息系统建设。根据社保基金内部

管理和会计工作的需要，在提升现有财务信息系统功能的同

时，积极推动财务信息系统升级，研究提出基金财务信息系

统升级设计架构、整体思路及模块改进需求和新开发需求，

积极参与境外转持国有股票管理系统开发。

四、开展境外托管业务，全面强化托管管理

（一）顺利开展社保基金全球托管业务。2006 年 3 月，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社保

基金境外投资工作拉开帷幕。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社保

基金会在全面深入研究了解全球托管行业情况与业务惯例，

精心准备整套评选材料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基金境外投资

全球托管人评选。经由理事会内部和外部高级专业人员组成

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选，美国北美信托银行和美国花旗银

行当选为基金境外投资全球托管银行。在账户开立、系统对

接等相关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社保基金于2006 年 12 月正式

开展了境外投资业务。

（二）成功实现自营组合运作模式的转换。经与内外部

各相关部门进行充分研究、协调和方案准备之后，实现了运

作模式从“经纪模式”向 “托管模式”的转换，即理事会

负责下单交易，资产保管、交易清算、数据接收与核对等工

作转由托管行实施，从而降低了风险，进一步保障了资产的

安全。

（三）不断深入推进托管业务的日常管理工作。一是自

2006 年始，在对托管银行进行年度和日常性监督检查的基础

上，与托管银行建立了季度托管业务沟通交流机制，及时了

解和解决托管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二是在深入研

究和协调的基础上，对不同托管银行提交的绩效评估报告的

格式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统一规定，提高了信息数据的可比性

和有用性。三是推动实现了一席位多账户交易模式的切换工

作，简化了席位管理手续。

五、加强研究分析工作，为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2006 年，为基金投资决策提供支持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

包括：

（一）分析基金资产、收益、资金状况及相关投资品种

收益以及影响收益率因素。

（二）分析货币政策变动、利率走势及其对基金的影响。

（三）分析人民币和外币理财产品、信用互换式协议存

款、银行信托产品、外币掉期、非本金交割远期外汇

（NDF）等银行类投资产品和外汇率避险工具对基金的适用

性。

（四）分析新会计准则实施对基金的财务和非财务影响，

及新准则实施后银行间市场债券估值方法等，并对新准则的

影响进行了量化测算，在全会范围内开办了新准则讲座，对

新准则实施对基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讲解，并对基金如何实

施以及实施的时间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五）研究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法律与监管环境、证券

交易场所与交易惯例、证券存托与结算机构及其运作惯例、

税收政策、收益获取与公司行动以及代理投票等方面的情

况，先后提交了美国、香港、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

拿大等市场的专题研究报告，为基金全球投资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积极支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供稿

  穆国新执笔）

国家粮食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一、做好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工作

2006 年，国家粮食部门进一步推动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

的清理审计、认定和剥离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

改革和发展创造条件，国家粮食局多次派调研组赴黑龙江、

湖北等省调研，要求各地实事求是，既不能多认挂账，给国

家造成损失，也不能把政策性挂账包袱甩给企业，增加企业

负担。同时为加大指导力度，还积极协调国家审计署、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和单位组成联合

督查组，对辽宁、海南、重庆、广西四省（自治区、直辖

市）进行督查，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 2006 年底，全国国

有粮食企业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工作基本完成，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进行了认定。在

已认定的政策性挂账中，有96% 的挂账已从企业剥离上划到

县级以上（含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北京、广

东和宁夏还已开始了对政策性挂账进行消化。同时，国家粮

食局还多次召开政策性挂账工作座谈会，配合有关部门积极

研究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加快促进粮食财务挂账消化和建立

今后不再新增挂账机制的具体措施。

二、做好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

2006 年，配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修订下发了粮食流转贷

款办法和最低收购价粮食贷款办法，深入基层粮食企业调

研，及时协调解决粮食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保证了粮食收购工作顺利进行。2006 年农发行累计发放粮食

收购贷款1 387亿元，同比增加409 亿元；发放粮食调销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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